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24號

原      告  賴姿吟  

訴訟代理人  郭乃瑩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一零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展昀  

訴訟代理人  王孟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397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5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即新臺幣60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397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2年3月1日受僱於被告，擔任時薪制

人員，兩造約定每月工作時數最低保證為60小時，每月至少

可領取相對應之工資數額。嗣因被告未依法給予生理假，更

長期於伊休假時以通訊軟體LINE討論班表或交代勤務，要求

伊於休假日為其服勞務，並容任員工對伊職場霸凌，被告更

於113年11月7日逕行交付離職通知書，要求伊於同年月30日

離職。兩造固就伊已於113年11月30日非自願離職乙事成立

調解，然伊任職期間被告尚應給付伊112年6月未達最低保證

工作時數所致之工資差額新臺幣（下同）3,520元、113年3

月、9月違法扣薪6元、於112年9月28日延長工作時間（下稱

延長工時）1小時、113年5月22日延長工時6小時及休假日每

日延長工時1小時之工資共2萬8,651元、生理假工資補償1萬

7,401元、遭職場霸凌之精神慰撫金5萬元，合計9萬9,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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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

條、第24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民法184條第1項及

第2項、第188條、第195條規定，訴請被告給付9萬9,578元

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萬9,578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雖有約定每月保證最低工作時數為60小時，

因原告主動向伊表示於112年6月8日至16日無法上班而不須

為其排班，伊始依原告請求而調整112年6月班表，嗣後始得

知原告係因罹患新冠肺炎而為前開請求，伊自無負補足工資

之義務。至有關未發給工資6元部分，係因原告分別於113年

3月29日、同年9月19日上班均遲到1分鐘，伊按原告實際工

作時間之比例給付工資所致；有關原告請求延長工時工資部

分，伊同意原告於112年9月28日有延長工時1小時及於113年

5月22日有延長工時2時20分之事實，至原告主張於休假日均

有延長工時1小時部分，伊雖曾以通訊軟體LINE於下班時間

聯繫原告，然其內容均僅為確認工作進度及排班事宜，且原

告亦可於上班時間再回覆，原告自不得據此請求延長工時工

資。另原告未曾向伊申請生理假，伊更無拒絕原告請生理假

之情事，此亦經臺中市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會（下稱臺中市政

府性平會）認定伊並無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平法）

第21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明確，原告請求伊給付生理假工資

補償即無理由。伊亦否認有對原告為職場霸凌之情事，且原

告復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況原告係離職後1個月始至身心

科診所就診，自難認與任職於伊期間具因果關係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於112年3月1日至113年11月30日間受僱於被告，擔任部

分工時制工讀生，兩造並於112年3月1日簽訂「一零一文具

門市勞動約聘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並約定每月最低

保證工作時數60小時，最高上限88小時等情，有系爭勞動契

約、113年11月25日及113年12月6日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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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至21、23至24、25至

2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予認定。

　㈡原告請求112年6月工資差額3,520元，有無理由？

　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經查，系爭勞動契約明定每月工作時

數最低保證60小時，並記載「月薪176元*60H＝10560」等內

容，有系爭勞動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頁），是雖原

告為部分工時人員，惟兩造既有約定最低保證工作時數及每

月可得據以計算之工資，則除兩造另有約定外，被告即負有

依系爭勞動契約提供至少60小時工作時數，並給付相對應工

資之義務至明。惟查，原告112年6月之工作時數僅40小時，

且被告於該月僅給付工資7,040元予原告等情，有員工薪資

明細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9頁），堪認被告於112年6月

確有未提供達系爭勞動契約所定最低保證工作時數予原告之

情。

　⒉被告雖辯稱：伊於112年6月10日至12日、同年月14日至16日

已為原告排定每日4小時，共24小時之工作時數，然因原告

臨時告知無法上班，伊始依原告要求變更班表，雖伊嗣後得

知原告係因罹患新冠肺炎之緣故始為上開請求，然原告亦未

向伊申請病假，且原告事實上亦無法提供勞務云云，並以11

2年6月休假表及原告於113年12月5日傳送之通訊軟體LINE訊

息為據（見本院卷第297、301至305頁）。惟參被告提出之1

12年6月之休假表固有以手寫方式修改班表之情形，然尚無

從認定原告曾主動請被告將其112年6月10日至12日、同年月

14日至16日之班表改為不支薪之休假班別，則原告既已證明

被告有未排定達最低保證工作時數60小時之事實，被告復未

能就原告曾同意或請求該月僅需排定40小時工作時數等有利

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自難僅以原告於上開期間罹患新冠肺

炎之客觀事實即反推被告無為原告提供最低保證工作時數之

義務，被告前揭所辯，難認可採。從而，被告於112年6月為

原告排定之工作時數既未達最低保證工作時數60小時，致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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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因而短少受領工資3,520元【計算式：176×（60－40）＝

3,520】，則原告據以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3,520元，即屬

有據，應予准許。

　㈢原告請求113年3、9月因遲到扣薪6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因其遲到而不當扣薪6元云云，為被告所否

認，並辯稱：其係按原告工作時間比例給付給付工資等語。

惟揆諸前揭說明，雇主負有全額給付工資之義務，惟如勞工

未依約定時間提供勞務，雇主按員工遲到而未提供勞務之時

間比例不發給工資，亦無違反全額給付工資之義務。查原告

於113年3月29日、113年9月19日原班表排定出勤時間為下午

6時，惟原告均於下午6時1分打卡乙情，有原告之出勤紀錄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1、323頁），兩造既約定原告為按

時計薪人員，則被告依原告因遲到而未給付勞務之時間，按

比例未給付工資6元【計算式：183÷60×1×2＝6，小數點以下

四捨五入】，即屬有據。原告主張被告不當扣薪云云，難認

可採。

　㈣原告請求延長工時工資2萬8,651元，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

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

第32條第4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

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

三分之一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及

第2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伊每月休假天數為15天，被告卻常於休假日以傳

送通訊軟體LINE訊息方式討論班表或交代勤務，以每日1小

時、每月15小時為計算，被告應給付伊延長工時工資7萬5,8

37元，惟伊僅請求被告給付2萬7,000元之延長工時工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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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並以原告與通訊軟體LINE暱稱為「101青海店」、「101

文具青海店」、「101文具-會計」、「許文文」、「YILI」

者間，及因已退出群組而顯示「沒有成員」之群組成員間之

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71至213頁）、被告員

工即證人乙○○之證述為據。惟查：

　⑴112年9月28日及113年5月22日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有關原告請求112年9月28日延長工時工資236元部分，被告

既表示同意給付（見本院卷第426頁），則原告所為此部分

請求，即應允許。至有關原告請求113年5月22日延長工時工

資1,415元部分，原告雖主張其於113年5月22日經被告指派

至被告中清分店當神秘客，有延長工時6小時之事實云云，

然觀諸原告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35

頁），被告固於下午3時50分有傳送相關注意事項之訊息予

原告，然原告既於下午5時57分始表示「吃飽過去」等語，

足見原告應係於此後始前往中清店當神秘客，復參前開對話

紀錄內容，原告於下午8時12分後所傳送訊息即未經被告人

員回復，自難以原告最後傳送訊息之時間即下午9時41分作

為原告最後提供勞務時間之認定，是被告辯稱原告於113年5

月22日提供勞務之時間應為下午6時至下午8時20分為合理，

且其同意給付原告以2.5小時計算之延長工時工資等語（見

本院卷第379頁所示計算式），應為可採。則原告於113年5

月22日之延長工時工資，以113年度每小時基本工資183元計

算，應為641元【計算式：（183×4/3×2）＋（183×5/3×0.

5）＝641，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

即屬無據。

　⑵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2萬7,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於休假時，每日均有延長工時1小時云云，然

觀諸原告提出之上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71

至213頁），被告固有於非原告出勤時間傳送班表予原告確

認之情事，且證人乙○○亦證稱：曾在下班時間與原告討論

包括排班及工作交接事宜等語（見本院卷第343頁），然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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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話內容，應僅屬被告為安排班表所為之溝通聯繫事項，

且原告亦曾傳送訊息表示：「（113年3月27日）好的明天等

去公司說」、「（113年10月2日）明天跟靜確定好再問、明

天再說好了聽不懂」、「（113年10月22日）今天會計休假

明天我在（再）請教她因為上次講的不是這樣、請讓我好好

休息謝謝」（見本院卷第71、101、129頁）等語，足見被告

所傳訊息內容非請原告於時限內完成一定事務，況系爭對話

紀錄中亦多為被告傳送至有多名成員之群組訊息，復經原告

或其他員工回復「收到」等語以表示知悉，自難認原告有因

而提供勞務之事實。則原告既未舉證除112年9月28日及113

年5月22日外，有於休假日受被告指派而完成工作事項之延

長工時事實，自難認原告有於休假日每日均延長工時1小時

之情。是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

工資2萬7,000元，即無理由。

　⑶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877元（計算式：236

＋641＝877），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㈤原告請求生理假工資補償1萬7,401元，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勞工主張其依規定請

假，自應由勞工就此對其有利之請假積極事實負舉證之責

（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3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剝奪伊請生理假之權利，故伊於112年度、1

13年度依勞工請假規則各得請休之病假天數為25日、27.5

日，扣除伊已請病假4日，被告公司尚應給付伊未休病假應

減半發給之工資1萬7,401元云云，惟被告辯稱：原告未曾向

伊請生理假，伊亦未曾拒絕被告請生理假等語。按女性受僱

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全年請

假日數未逾3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

算，性平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原告依前揭規定，固

有請生理假之權利，且證人乙○○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

告於面試時有表示希望1個月有6至7天的生理假，我們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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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40頁），足認被告亦同意原告

每月可請6至7天之生理假。惟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生理假工

資者，乃以原告實際已請生理假或原告已向被告提出申請但

遭拒絕部分，然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前情，而逕以其預期可行

使之生理假天數為請求，自難認有據。

　⒊原告雖主張：其係經被告強迫需用特別休假來休生理假，不

讓其填寫請假單云云，惟參原告於113年10月24日傳送至被

告群組之訊息：「因為一直被強迫用特休而不能用事假。問

完台中市政府勞工局以及會計是可以使用故以事假。其實可

以行使生理假及病假是可以有半薪。但怕公司同仁太累提早

說用指休完全為了公司著想。沒有人願意常常請假。現在青

海。該同仁已經不多我希望大家團結上班的時候好好上

班…」等內容（見本院卷第135頁），可見原告明知其有生

理假及病假可行使，然因體恤同仁之緣故而未使用，核與其

於主張係遭被告強迫而未請生理假等情相違，已難盡信。且

有關被告是否有拒絕原告請生理假乙節，原告亦曾向臺中市

政府提出申訴，經臺中市政府性平會以無法確知原告是否有

向被告申請生理假或因生理期需求向被告請求進行例行排

休，亦無證據顯示被告有拒絕原告申請之情形為由，而認被

告無違反性平法21條第1項規定之情事，有臺中市政府114年

2月21日府授勞動字第1130358534號函暨所附臺中市政府性

平會審定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85至389頁），則原告既

未能另就其曾向被告申請生理假或其已向被告提出申請卻遭

拒絕等情舉證以佐，其所為前揭主張，尚無可採。

　㈥原告請求給付遭職場霸凌之精神慰撫金5萬元，有無理由

　⒈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

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

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又所

謂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

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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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環

境，或難以抗拒，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

影響正常活動之進行而言。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者，應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有明文規

定。

　⒉原告主張：被告疏於員工管理，放任員工對伊為職場罷凌，

被告員工簡依莉常以「瘋子」、「101最特別之存在」、

「做很久不是很厲害」、「如果哪天不合群，就連同其他人

弄走你」等語（下稱系爭言論）侮辱、威脅伊，致伊因而罹

患強迫症、畏懼症等身心疾病，並於113年12月19日遭被告

指派4名員工與伊進行協商時，不斷以言語罷凌伊云云，並

以心身美診所於113年12月3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下稱系爭

診斷證明書）及113年12月19日之錄音譯文為據（見本院卷

第39、361至368頁），為經被告所否認。惟查，原告就簡依

莉曾對其為系爭言論乙節，未提出相關證據以佐，已無從採

認，則原告復主張其因系爭言論而受有系爭診斷證明書所載

症狀云云，亦無可採。原告復主張：被告員工簡依莉、乙○

○有於113年12月19日對其為言語罷凌云云，惟依證人乙○

○證稱：當天有被告負責人、甲○○、簡依莉及我與原告進

行協商，因原告覺得入職以來的薪資計算有問題，過程中雙

方沒有共識，後來就結束了等語（見本院卷第344頁），足

見兩造係就於勞資爭議調解未能達成共識事項而再次協商，

且觀諸原告提出之錄音譯文，原告於談論過程中全程均有其

配偶廖祿鎣陪同，簡依莉雖曾於對話過程中表示：「噓」等

語，然參原告於商談過程中表示：「我想問一下為什麼我要

坐在這裡被人侮辱？為什麼不法庭講就好了？為什麼他們每

個人都可以兇我」、「受害者是我，我只是講話比較大聲而

已，但是我在陳述我的事實為什麼一直叫我噓。我不想聽

了，他們也影響到我的情緒阿，我都去看醫生了還想要怎麼

樣」、原告配偶廖祿鎣亦表示：「因為你們大家那種互相這

個，就是因為他講話是很大聲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62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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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頁），可見簡依莉所為前揭言論於該談論過程中，尚難認

有貶低原告之意，復衡以兩造於談論過程立場本具相當對立

性，自難以意見不一而各自表述即認有霸凌之情事，則原告

無法證明其遭受被告職場罷凌，其依民法184條第1項、第2

項、第188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

金5萬元，即無理由。

　㈦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2年6月工資差額3,520元及延長

工時工資877元，共4,397元（計算式：3,520＋877＝4,39

7），洵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4條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4,3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

年2月5日（見本院卷第53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

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

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七、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

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爰確定

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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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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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24號
原      告  賴姿吟  
訴訟代理人  郭乃瑩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一零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展昀  
訴訟代理人  王孟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397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即新臺幣60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39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2年3月1日受僱於被告，擔任時薪制人員，兩造約定每月工作時數最低保證為60小時，每月至少可領取相對應之工資數額。嗣因被告未依法給予生理假，更長期於伊休假時以通訊軟體LINE討論班表或交代勤務，要求伊於休假日為其服勞務，並容任員工對伊職場霸凌，被告更於113年11月7日逕行交付離職通知書，要求伊於同年月30日離職。兩造固就伊已於113年11月30日非自願離職乙事成立調解，然伊任職期間被告尚應給付伊112年6月未達最低保證工作時數所致之工資差額新臺幣（下同）3,520元、113年3月、9月違法扣薪6元、於112年9月28日延長工作時間（下稱延長工時）1小時、113年5月22日延長工時6小時及休假日每日延長工時1小時之工資共2萬8,651元、生理假工資補償1萬7,401元、遭職場霸凌之精神慰撫金5萬元，合計9萬9,578元。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4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民法184條第1項及第2項、第188條、第195條規定，訴請被告給付9萬9,578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萬9,5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雖有約定每月保證最低工作時數為60小時，因原告主動向伊表示於112年6月8日至16日無法上班而不須為其排班，伊始依原告請求而調整112年6月班表，嗣後始得知原告係因罹患新冠肺炎而為前開請求，伊自無負補足工資之義務。至有關未發給工資6元部分，係因原告分別於113年3月29日、同年9月19日上班均遲到1分鐘，伊按原告實際工作時間之比例給付工資所致；有關原告請求延長工時工資部分，伊同意原告於112年9月28日有延長工時1小時及於113年5月22日有延長工時2時20分之事實，至原告主張於休假日均有延長工時1小時部分，伊雖曾以通訊軟體LINE於下班時間聯繫原告，然其內容均僅為確認工作進度及排班事宜，且原告亦可於上班時間再回覆，原告自不得據此請求延長工時工資。另原告未曾向伊申請生理假，伊更無拒絕原告請生理假之情事，此亦經臺中市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會（下稱臺中市政府性平會）認定伊並無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平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明確，原告請求伊給付生理假工資補償即無理由。伊亦否認有對原告為職場霸凌之情事，且原告復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況原告係離職後1個月始至身心科診所就診，自難認與任職於伊期間具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於112年3月1日至113年11月30日間受僱於被告，擔任部分工時制工讀生，兩造並於112年3月1日簽訂「一零一文具門市勞動約聘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並約定每月最低保證工作時數60小時，最高上限88小時等情，有系爭勞動契約、113年11月25日及113年12月6日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至21、23至24、25至2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予認定。
　㈡原告請求112年6月工資差額3,520元，有無理由？
　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經查，系爭勞動契約明定每月工作時數最低保證60小時，並記載「月薪176元*60H＝10560」等內容，有系爭勞動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頁），是雖原告為部分工時人員，惟兩造既有約定最低保證工作時數及每月可得據以計算之工資，則除兩造另有約定外，被告即負有依系爭勞動契約提供至少60小時工作時數，並給付相對應工資之義務至明。惟查，原告112年6月之工作時數僅40小時，且被告於該月僅給付工資7,040元予原告等情，有員工薪資明細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9頁），堪認被告於112年6月確有未提供達系爭勞動契約所定最低保證工作時數予原告之情。
　⒉被告雖辯稱：伊於112年6月10日至12日、同年月14日至16日已為原告排定每日4小時，共24小時之工作時數，然因原告臨時告知無法上班，伊始依原告要求變更班表，雖伊嗣後得知原告係因罹患新冠肺炎之緣故始為上開請求，然原告亦未向伊申請病假，且原告事實上亦無法提供勞務云云，並以112年6月休假表及原告於113年12月5日傳送之通訊軟體LINE訊息為據（見本院卷第297、301至305頁）。惟參被告提出之112年6月之休假表固有以手寫方式修改班表之情形，然尚無從認定原告曾主動請被告將其112年6月10日至12日、同年月14日至16日之班表改為不支薪之休假班別，則原告既已證明被告有未排定達最低保證工作時數60小時之事實，被告復未能就原告曾同意或請求該月僅需排定40小時工作時數等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自難僅以原告於上開期間罹患新冠肺炎之客觀事實即反推被告無為原告提供最低保證工作時數之義務，被告前揭所辯，難認可採。從而，被告於112年6月為原告排定之工作時數既未達最低保證工作時數60小時，致原告因而短少受領工資3,520元【計算式：176×（60－40）＝3,520】，則原告據以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3,520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原告請求113年3、9月因遲到扣薪6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因其遲到而不當扣薪6元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其係按原告工作時間比例給付給付工資等語。惟揆諸前揭說明，雇主負有全額給付工資之義務，惟如勞工未依約定時間提供勞務，雇主按員工遲到而未提供勞務之時間比例不發給工資，亦無違反全額給付工資之義務。查原告於113年3月29日、113年9月19日原班表排定出勤時間為下午6時，惟原告均於下午6時1分打卡乙情，有原告之出勤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1、323頁），兩造既約定原告為按時計薪人員，則被告依原告因遲到而未給付勞務之時間，按比例未給付工資6元【計算式：183÷60×1×2＝6，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即屬有據。原告主張被告不當扣薪云云，難認可採。
　㈣原告請求延長工時工資2萬8,651元，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32條第4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伊每月休假天數為15天，被告卻常於休假日以傳送通訊軟體LINE訊息方式討論班表或交代勤務，以每日1小時、每月15小時為計算，被告應給付伊延長工時工資7萬5,837元，惟伊僅請求被告給付2萬7,000元之延長工時工資云云，並以原告與通訊軟體LINE暱稱為「101青海店」、「101文具青海店」、「101文具-會計」、「許文文」、「YILI」者間，及因已退出群組而顯示「沒有成員」之群組成員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71至213頁）、被告員工即證人乙○○之證述為據。惟查：
　⑴112年9月28日及113年5月22日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有關原告請求112年9月28日延長工時工資236元部分，被告既表示同意給付（見本院卷第426頁），則原告所為此部分請求，即應允許。至有關原告請求113年5月22日延長工時工資1,415元部分，原告雖主張其於113年5月22日經被告指派至被告中清分店當神秘客，有延長工時6小時之事實云云，然觀諸原告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35頁），被告固於下午3時50分有傳送相關注意事項之訊息予原告，然原告既於下午5時57分始表示「吃飽過去」等語，足見原告應係於此後始前往中清店當神秘客，復參前開對話紀錄內容，原告於下午8時12分後所傳送訊息即未經被告人員回復，自難以原告最後傳送訊息之時間即下午9時41分作為原告最後提供勞務時間之認定，是被告辯稱原告於113年5月22日提供勞務之時間應為下午6時至下午8時20分為合理，且其同意給付原告以2.5小時計算之延長工時工資等語（見本院卷第379頁所示計算式），應為可採。則原告於113年5月22日之延長工時工資，以113年度每小時基本工資183元計算，應為641元【計算式：（183×4/3×2）＋（183×5/3×0.5）＝641，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⑵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2萬7,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於休假時，每日均有延長工時1小時云云，然觀諸原告提出之上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71至213頁），被告固有於非原告出勤時間傳送班表予原告確認之情事，且證人乙○○亦證稱：曾在下班時間與原告討論包括排班及工作交接事宜等語（見本院卷第343頁），然核其對話內容，應僅屬被告為安排班表所為之溝通聯繫事項，且原告亦曾傳送訊息表示：「（113年3月27日）好的明天等去公司說」、「（113年10月2日）明天跟靜確定好再問、明天再說好了聽不懂」、「（113年10月22日）今天會計休假明天我在（再）請教她因為上次講的不是這樣、請讓我好好休息謝謝」（見本院卷第71、101、129頁）等語，足見被告所傳訊息內容非請原告於時限內完成一定事務，況系爭對話紀錄中亦多為被告傳送至有多名成員之群組訊息，復經原告或其他員工回復「收到」等語以表示知悉，自難認原告有因而提供勞務之事實。則原告既未舉證除112年9月28日及113年5月22日外，有於休假日受被告指派而完成工作事項之延長工時事實，自難認原告有於休假日每日均延長工時1小時之情。是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2萬7,000元，即無理由。
　⑶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877元（計算式：236＋641＝877），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㈤原告請求生理假工資補償1萬7,401元，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勞工主張其依規定請假，自應由勞工就此對其有利之請假積極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3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剝奪伊請生理假之權利，故伊於112年度、113年度依勞工請假規則各得請休之病假天數為25日、27.5日，扣除伊已請病假4日，被告公司尚應給付伊未休病假應減半發給之工資1萬7,401元云云，惟被告辯稱：原告未曾向伊請生理假，伊亦未曾拒絕被告請生理假等語。按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3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性平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原告依前揭規定，固有請生理假之權利，且證人乙○○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於面試時有表示希望1個月有6至7天的生理假，我們回復是可以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40頁），足認被告亦同意原告每月可請6至7天之生理假。惟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生理假工資者，乃以原告實際已請生理假或原告已向被告提出申請但遭拒絕部分，然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前情，而逕以其預期可行使之生理假天數為請求，自難認有據。
　⒊原告雖主張：其係經被告強迫需用特別休假來休生理假，不讓其填寫請假單云云，惟參原告於113年10月24日傳送至被告群組之訊息：「因為一直被強迫用特休而不能用事假。問完台中市政府勞工局以及會計是可以使用故以事假。其實可以行使生理假及病假是可以有半薪。但怕公司同仁太累提早說用指休完全為了公司著想。沒有人願意常常請假。現在青海。該同仁已經不多我希望大家團結上班的時候好好上班…」等內容（見本院卷第135頁），可見原告明知其有生理假及病假可行使，然因體恤同仁之緣故而未使用，核與其於主張係遭被告強迫而未請生理假等情相違，已難盡信。且有關被告是否有拒絕原告請生理假乙節，原告亦曾向臺中市政府提出申訴，經臺中市政府性平會以無法確知原告是否有向被告申請生理假或因生理期需求向被告請求進行例行排休，亦無證據顯示被告有拒絕原告申請之情形為由，而認被告無違反性平法21條第1項規定之情事，有臺中市政府114年2月21日府授勞動字第1130358534號函暨所附臺中市政府性平會審定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85至389頁），則原告既未能另就其曾向被告申請生理假或其已向被告提出申請卻遭拒絕等情舉證以佐，其所為前揭主張，尚無可採。
　㈥原告請求給付遭職場霸凌之精神慰撫金5萬元，有無理由
　⒈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又所謂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環境，或難以抗拒，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活動之進行而言。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應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有明文規定。
　⒉原告主張：被告疏於員工管理，放任員工對伊為職場罷凌，被告員工簡依莉常以「瘋子」、「101最特別之存在」、「做很久不是很厲害」、「如果哪天不合群，就連同其他人弄走你」等語（下稱系爭言論）侮辱、威脅伊，致伊因而罹患強迫症、畏懼症等身心疾病，並於113年12月19日遭被告指派4名員工與伊進行協商時，不斷以言語罷凌伊云云，並以心身美診所於113年12月3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下稱系爭診斷證明書）及113年12月19日之錄音譯文為據（見本院卷第39、361至368頁），為經被告所否認。惟查，原告就簡依莉曾對其為系爭言論乙節，未提出相關證據以佐，已無從採認，則原告復主張其因系爭言論而受有系爭診斷證明書所載症狀云云，亦無可採。原告復主張：被告員工簡依莉、乙○○有於113年12月19日對其為言語罷凌云云，惟依證人乙○○證稱：當天有被告負責人、甲○○、簡依莉及我與原告進行協商，因原告覺得入職以來的薪資計算有問題，過程中雙方沒有共識，後來就結束了等語（見本院卷第344頁），足見兩造係就於勞資爭議調解未能達成共識事項而再次協商，且觀諸原告提出之錄音譯文，原告於談論過程中全程均有其配偶廖祿鎣陪同，簡依莉雖曾於對話過程中表示：「噓」等語，然參原告於商談過程中表示：「我想問一下為什麼我要坐在這裡被人侮辱？為什麼不法庭講就好了？為什麼他們每個人都可以兇我」、「受害者是我，我只是講話比較大聲而已，但是我在陳述我的事實為什麼一直叫我噓。我不想聽了，他們也影響到我的情緒阿，我都去看醫生了還想要怎麼樣」、原告配偶廖祿鎣亦表示：「因為你們大家那種互相這個，就是因為他講話是很大聲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62至363頁），可見簡依莉所為前揭言論於該談論過程中，尚難認有貶低原告之意，復衡以兩造於談論過程立場本具相當對立性，自難以意見不一而各自表述即認有霸凌之情事，則原告無法證明其遭受被告職場罷凌，其依民法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8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5萬元，即無理由。
　㈦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2年6月工資差額3,520元及延長工時工資877元，共4,397元（計算式：3,520＋877＝4,397），洵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3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5日（見本院卷第53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爰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24號

原      告  賴姿吟  

訴訟代理人  郭乃瑩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一零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展昀  

訴訟代理人  王孟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397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5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即新臺幣60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397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2年3月1日受僱於被告，擔任時薪制

    人員，兩造約定每月工作時數最低保證為60小時，每月至少

    可領取相對應之工資數額。嗣因被告未依法給予生理假，更

    長期於伊休假時以通訊軟體LINE討論班表或交代勤務，要求

    伊於休假日為其服勞務，並容任員工對伊職場霸凌，被告更

    於113年11月7日逕行交付離職通知書，要求伊於同年月30日

    離職。兩造固就伊已於113年11月30日非自願離職乙事成立

    調解，然伊任職期間被告尚應給付伊112年6月未達最低保證

    工作時數所致之工資差額新臺幣（下同）3,520元、113年3

    月、9月違法扣薪6元、於112年9月28日延長工作時間（下稱

    延長工時）1小時、113年5月22日延長工時6小時及休假日每

    日延長工時1小時之工資共2萬8,651元、生理假工資補償1萬

    7,401元、遭職場霸凌之精神慰撫金5萬元，合計9萬9,578元

    。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

    第24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民法184條第1項及第2

    項、第188條、第195條規定，訴請被告給付9萬9,578元等語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萬9,5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雖有約定每月保證最低工作時數為60小時，

    因原告主動向伊表示於112年6月8日至16日無法上班而不須

    為其排班，伊始依原告請求而調整112年6月班表，嗣後始得

    知原告係因罹患新冠肺炎而為前開請求，伊自無負補足工資

    之義務。至有關未發給工資6元部分，係因原告分別於113年

    3月29日、同年9月19日上班均遲到1分鐘，伊按原告實際工

    作時間之比例給付工資所致；有關原告請求延長工時工資部

    分，伊同意原告於112年9月28日有延長工時1小時及於113年

    5月22日有延長工時2時20分之事實，至原告主張於休假日均

    有延長工時1小時部分，伊雖曾以通訊軟體LINE於下班時間

    聯繫原告，然其內容均僅為確認工作進度及排班事宜，且原

    告亦可於上班時間再回覆，原告自不得據此請求延長工時工

    資。另原告未曾向伊申請生理假，伊更無拒絕原告請生理假

    之情事，此亦經臺中市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會（下稱臺中市政

    府性平會）認定伊並無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平法）

    第21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明確，原告請求伊給付生理假工資

    補償即無理由。伊亦否認有對原告為職場霸凌之情事，且原

    告復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況原告係離職後1個月始至身心

    科診所就診，自難認與任職於伊期間具因果關係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於112年3月1日至113年11月30日間受僱於被告，擔任部

    分工時制工讀生，兩造並於112年3月1日簽訂「一零一文具

    門市勞動約聘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並約定每月最低

    保證工作時數60小時，最高上限88小時等情，有系爭勞動契

    約、113年11月25日及113年12月6日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

    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至21、23至24、25至

    2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予認定。

　㈡原告請求112年6月工資差額3,520元，有無理由？

　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經查，系爭勞動契約明定每月工作時

    數最低保證60小時，並記載「月薪176元*60H＝10560」等內

    容，有系爭勞動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頁），是雖原

    告為部分工時人員，惟兩造既有約定最低保證工作時數及每

    月可得據以計算之工資，則除兩造另有約定外，被告即負有

    依系爭勞動契約提供至少60小時工作時數，並給付相對應工

    資之義務至明。惟查，原告112年6月之工作時數僅40小時，

    且被告於該月僅給付工資7,040元予原告等情，有員工薪資

    明細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9頁），堪認被告於112年6月

    確有未提供達系爭勞動契約所定最低保證工作時數予原告之

    情。

　⒉被告雖辯稱：伊於112年6月10日至12日、同年月14日至16日

    已為原告排定每日4小時，共24小時之工作時數，然因原告

    臨時告知無法上班，伊始依原告要求變更班表，雖伊嗣後得

    知原告係因罹患新冠肺炎之緣故始為上開請求，然原告亦未

    向伊申請病假，且原告事實上亦無法提供勞務云云，並以11

    2年6月休假表及原告於113年12月5日傳送之通訊軟體LINE訊

    息為據（見本院卷第297、301至305頁）。惟參被告提出之1

    12年6月之休假表固有以手寫方式修改班表之情形，然尚無

    從認定原告曾主動請被告將其112年6月10日至12日、同年月

    14日至16日之班表改為不支薪之休假班別，則原告既已證明

    被告有未排定達最低保證工作時數60小時之事實，被告復未

    能就原告曾同意或請求該月僅需排定40小時工作時數等有利

    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自難僅以原告於上開期間罹患新冠肺

    炎之客觀事實即反推被告無為原告提供最低保證工作時數之

    義務，被告前揭所辯，難認可採。從而，被告於112年6月為

    原告排定之工作時數既未達最低保證工作時數60小時，致原

    告因而短少受領工資3,520元【計算式：176×（60－40）＝3,5

    20】，則原告據以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3,520元，即屬有

    據，應予准許。

　㈢原告請求113年3、9月因遲到扣薪6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因其遲到而不當扣薪6元云云，為被告所否

    認，並辯稱：其係按原告工作時間比例給付給付工資等語。

    惟揆諸前揭說明，雇主負有全額給付工資之義務，惟如勞工

    未依約定時間提供勞務，雇主按員工遲到而未提供勞務之時

    間比例不發給工資，亦無違反全額給付工資之義務。查原告

    於113年3月29日、113年9月19日原班表排定出勤時間為下午

    6時，惟原告均於下午6時1分打卡乙情，有原告之出勤紀錄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1、323頁），兩造既約定原告為按

    時計薪人員，則被告依原告因遲到而未給付勞務之時間，按

    比例未給付工資6元【計算式：183÷60×1×2＝6，小數點以下

    四捨五入】，即屬有據。原告主張被告不當扣薪云云，難認

    可採。

　㈣原告請求延長工時工資2萬8,651元，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

    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

    第32條第4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

    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

    三分之一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及

    第2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伊每月休假天數為15天，被告卻常於休假日以傳

    送通訊軟體LINE訊息方式討論班表或交代勤務，以每日1小

    時、每月15小時為計算，被告應給付伊延長工時工資7萬5,8

    37元，惟伊僅請求被告給付2萬7,000元之延長工時工資云云

    ，並以原告與通訊軟體LINE暱稱為「101青海店」、「101文

    具青海店」、「101文具-會計」、「許文文」、「YILI」者

    間，及因已退出群組而顯示「沒有成員」之群組成員間之通

    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71至213頁）、被告員工

    即證人乙○○之證述為據。惟查：

　⑴112年9月28日及113年5月22日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有關原告請求112年9月28日延長工時工資236元部分，被告

    既表示同意給付（見本院卷第426頁），則原告所為此部分

    請求，即應允許。至有關原告請求113年5月22日延長工時工

    資1,415元部分，原告雖主張其於113年5月22日經被告指派

    至被告中清分店當神秘客，有延長工時6小時之事實云云，

    然觀諸原告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35頁

    ），被告固於下午3時50分有傳送相關注意事項之訊息予原

    告，然原告既於下午5時57分始表示「吃飽過去」等語，足

    見原告應係於此後始前往中清店當神秘客，復參前開對話紀

    錄內容，原告於下午8時12分後所傳送訊息即未經被告人員

    回復，自難以原告最後傳送訊息之時間即下午9時41分作為

    原告最後提供勞務時間之認定，是被告辯稱原告於113年5月

    22日提供勞務之時間應為下午6時至下午8時20分為合理，且

    其同意給付原告以2.5小時計算之延長工時工資等語（見本

    院卷第379頁所示計算式），應為可採。則原告於113年5月2

    2日之延長工時工資，以113年度每小時基本工資183元計算

    ，應為641元【計算式：（183×4/3×2）＋（183×5/3×0.5）＝6

    41，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

    據。

　⑵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2萬7,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於休假時，每日均有延長工時1小時云云，然

    觀諸原告提出之上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71

    至213頁），被告固有於非原告出勤時間傳送班表予原告確

    認之情事，且證人乙○○亦證稱：曾在下班時間與原告討論包

    括排班及工作交接事宜等語（見本院卷第343頁），然核其

    對話內容，應僅屬被告為安排班表所為之溝通聯繫事項，且

    原告亦曾傳送訊息表示：「（113年3月27日）好的明天等去

    公司說」、「（113年10月2日）明天跟靜確定好再問、明天

    再說好了聽不懂」、「（113年10月22日）今天會計休假明

    天我在（再）請教她因為上次講的不是這樣、請讓我好好休

    息謝謝」（見本院卷第71、101、129頁）等語，足見被告所

    傳訊息內容非請原告於時限內完成一定事務，況系爭對話紀

    錄中亦多為被告傳送至有多名成員之群組訊息，復經原告或

    其他員工回復「收到」等語以表示知悉，自難認原告有因而

    提供勞務之事實。則原告既未舉證除112年9月28日及113年5

    月22日外，有於休假日受被告指派而完成工作事項之延長工

    時事實，自難認原告有於休假日每日均延長工時1小時之情

    。是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

    2萬7,000元，即無理由。

　⑶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877元（計算式：236＋

    641＝877），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㈤原告請求生理假工資補償1萬7,401元，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勞工主張其依規定請假

    ，自應由勞工就此對其有利之請假積極事實負舉證之責（最

    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3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剝奪伊請生理假之權利，故伊於112年度、11

    3年度依勞工請假規則各得請休之病假天數為25日、27.5日

    ，扣除伊已請病假4日，被告公司尚應給付伊未休病假應減

    半發給之工資1萬7,401元云云，惟被告辯稱：原告未曾向伊

    請生理假，伊亦未曾拒絕被告請生理假等語。按女性受僱者

    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全年請假

    日數未逾3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性平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原告依前揭規定，固有請

    生理假之權利，且證人乙○○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於面

    試時有表示希望1個月有6至7天的生理假，我們回復是可以

    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40頁），足認被告亦同意原告每月可

    請6至7天之生理假。惟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生理假工資者，

    乃以原告實際已請生理假或原告已向被告提出申請但遭拒絕

    部分，然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前情，而逕以其預期可行使之生

    理假天數為請求，自難認有據。

　⒊原告雖主張：其係經被告強迫需用特別休假來休生理假，不

    讓其填寫請假單云云，惟參原告於113年10月24日傳送至被

    告群組之訊息：「因為一直被強迫用特休而不能用事假。問

    完台中市政府勞工局以及會計是可以使用故以事假。其實可

    以行使生理假及病假是可以有半薪。但怕公司同仁太累提早

    說用指休完全為了公司著想。沒有人願意常常請假。現在青

    海。該同仁已經不多我希望大家團結上班的時候好好上班…

    」等內容（見本院卷第135頁），可見原告明知其有生理假

    及病假可行使，然因體恤同仁之緣故而未使用，核與其於主

    張係遭被告強迫而未請生理假等情相違，已難盡信。且有關

    被告是否有拒絕原告請生理假乙節，原告亦曾向臺中市政府

    提出申訴，經臺中市政府性平會以無法確知原告是否有向被

    告申請生理假或因生理期需求向被告請求進行例行排休，亦

    無證據顯示被告有拒絕原告申請之情形為由，而認被告無違

    反性平法21條第1項規定之情事，有臺中市政府114年2月21

    日府授勞動字第1130358534號函暨所附臺中市政府性平會審

    定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85至389頁），則原告既未能另

    就其曾向被告申請生理假或其已向被告提出申請卻遭拒絕等

    情舉證以佐，其所為前揭主張，尚無可採。

　㈥原告請求給付遭職場霸凌之精神慰撫金5萬元，有無理由

　⒈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

    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

    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又所

    謂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

    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欺負

    、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環境

    ，或難以抗拒，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

    響正常活動之進行而言。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應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有明文規定。

　⒉原告主張：被告疏於員工管理，放任員工對伊為職場罷凌，

    被告員工簡依莉常以「瘋子」、「101最特別之存在」、「

    做很久不是很厲害」、「如果哪天不合群，就連同其他人弄

    走你」等語（下稱系爭言論）侮辱、威脅伊，致伊因而罹患

    強迫症、畏懼症等身心疾病，並於113年12月19日遭被告指

    派4名員工與伊進行協商時，不斷以言語罷凌伊云云，並以

    心身美診所於113年12月3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下稱系爭診

    斷證明書）及113年12月19日之錄音譯文為據（見本院卷第3

    9、361至368頁），為經被告所否認。惟查，原告就簡依莉

    曾對其為系爭言論乙節，未提出相關證據以佐，已無從採認

    ，則原告復主張其因系爭言論而受有系爭診斷證明書所載症

    狀云云，亦無可採。原告復主張：被告員工簡依莉、乙○○有

    於113年12月19日對其為言語罷凌云云，惟依證人乙○○證稱

    ：當天有被告負責人、甲○○、簡依莉及我與原告進行協商，

    因原告覺得入職以來的薪資計算有問題，過程中雙方沒有共

    識，後來就結束了等語（見本院卷第344頁），足見兩造係

    就於勞資爭議調解未能達成共識事項而再次協商，且觀諸原

    告提出之錄音譯文，原告於談論過程中全程均有其配偶廖祿

    鎣陪同，簡依莉雖曾於對話過程中表示：「噓」等語，然參

    原告於商談過程中表示：「我想問一下為什麼我要坐在這裡

    被人侮辱？為什麼不法庭講就好了？為什麼他們每個人都可

    以兇我」、「受害者是我，我只是講話比較大聲而已，但是

    我在陳述我的事實為什麼一直叫我噓。我不想聽了，他們也

    影響到我的情緒阿，我都去看醫生了還想要怎麼樣」、原告

    配偶廖祿鎣亦表示：「因為你們大家那種互相這個，就是因

    為他講話是很大聲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62至363頁），可

    見簡依莉所為前揭言論於該談論過程中，尚難認有貶低原告

    之意，復衡以兩造於談論過程立場本具相當對立性，自難以

    意見不一而各自表述即認有霸凌之情事，則原告無法證明其

    遭受被告職場罷凌，其依民法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8條

    、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5萬元，即

    無理由。

　㈦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2年6月工資差額3,520元及延長工

    時工資877元，共4,397元（計算式：3,520＋877＝4,397），

    洵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4條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4,3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

    年2月5日（見本院卷第53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

    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

    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

    附此敘明。

七、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

    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爰確定

    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24號

原      告  賴姿吟  

訴訟代理人  郭乃瑩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一零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展昀  

訴訟代理人  王孟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397元，及自民國114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即新臺幣60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39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2年3月1日受僱於被告，擔任時薪制人員，兩造約定每月工作時數最低保證為60小時，每月至少可領取相對應之工資數額。嗣因被告未依法給予生理假，更長期於伊休假時以通訊軟體LINE討論班表或交代勤務，要求伊於休假日為其服勞務，並容任員工對伊職場霸凌，被告更於113年11月7日逕行交付離職通知書，要求伊於同年月30日離職。兩造固就伊已於113年11月30日非自願離職乙事成立調解，然伊任職期間被告尚應給付伊112年6月未達最低保證工作時數所致之工資差額新臺幣（下同）3,520元、113年3月、9月違法扣薪6元、於112年9月28日延長工作時間（下稱延長工時）1小時、113年5月22日延長工時6小時及休假日每日延長工時1小時之工資共2萬8,651元、生理假工資補償1萬7,401元、遭職場霸凌之精神慰撫金5萬元，合計9萬9,578元。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4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民法184條第1項及第2項、第188條、第195條規定，訴請被告給付9萬9,578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萬9,5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雖有約定每月保證最低工作時數為60小時，因原告主動向伊表示於112年6月8日至16日無法上班而不須為其排班，伊始依原告請求而調整112年6月班表，嗣後始得知原告係因罹患新冠肺炎而為前開請求，伊自無負補足工資之義務。至有關未發給工資6元部分，係因原告分別於113年3月29日、同年9月19日上班均遲到1分鐘，伊按原告實際工作時間之比例給付工資所致；有關原告請求延長工時工資部分，伊同意原告於112年9月28日有延長工時1小時及於113年5月22日有延長工時2時20分之事實，至原告主張於休假日均有延長工時1小時部分，伊雖曾以通訊軟體LINE於下班時間聯繫原告，然其內容均僅為確認工作進度及排班事宜，且原告亦可於上班時間再回覆，原告自不得據此請求延長工時工資。另原告未曾向伊申請生理假，伊更無拒絕原告請生理假之情事，此亦經臺中市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會（下稱臺中市政府性平會）認定伊並無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平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明確，原告請求伊給付生理假工資補償即無理由。伊亦否認有對原告為職場霸凌之情事，且原告復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況原告係離職後1個月始至身心科診所就診，自難認與任職於伊期間具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於112年3月1日至113年11月30日間受僱於被告，擔任部分工時制工讀生，兩造並於112年3月1日簽訂「一零一文具門市勞動約聘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並約定每月最低保證工作時數60小時，最高上限88小時等情，有系爭勞動契約、113年11月25日及113年12月6日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9至21、23至24、25至2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予認定。

　㈡原告請求112年6月工資差額3,520元，有無理由？

　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經查，系爭勞動契約明定每月工作時數最低保證60小時，並記載「月薪176元*60H＝10560」等內容，有系爭勞動契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頁），是雖原告為部分工時人員，惟兩造既有約定最低保證工作時數及每月可得據以計算之工資，則除兩造另有約定外，被告即負有依系爭勞動契約提供至少60小時工作時數，並給付相對應工資之義務至明。惟查，原告112年6月之工作時數僅40小時，且被告於該月僅給付工資7,040元予原告等情，有員工薪資明細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9頁），堪認被告於112年6月確有未提供達系爭勞動契約所定最低保證工作時數予原告之情。

　⒉被告雖辯稱：伊於112年6月10日至12日、同年月14日至16日已為原告排定每日4小時，共24小時之工作時數，然因原告臨時告知無法上班，伊始依原告要求變更班表，雖伊嗣後得知原告係因罹患新冠肺炎之緣故始為上開請求，然原告亦未向伊申請病假，且原告事實上亦無法提供勞務云云，並以112年6月休假表及原告於113年12月5日傳送之通訊軟體LINE訊息為據（見本院卷第297、301至305頁）。惟參被告提出之112年6月之休假表固有以手寫方式修改班表之情形，然尚無從認定原告曾主動請被告將其112年6月10日至12日、同年月14日至16日之班表改為不支薪之休假班別，則原告既已證明被告有未排定達最低保證工作時數60小時之事實，被告復未能就原告曾同意或請求該月僅需排定40小時工作時數等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以實，自難僅以原告於上開期間罹患新冠肺炎之客觀事實即反推被告無為原告提供最低保證工作時數之義務，被告前揭所辯，難認可採。從而，被告於112年6月為原告排定之工作時數既未達最低保證工作時數60小時，致原告因而短少受領工資3,520元【計算式：176×（60－40）＝3,520】，則原告據以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3,520元，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原告請求113年3、9月因遲到扣薪6元，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因其遲到而不當扣薪6元云云，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其係按原告工作時間比例給付給付工資等語。惟揆諸前揭說明，雇主負有全額給付工資之義務，惟如勞工未依約定時間提供勞務，雇主按員工遲到而未提供勞務之時間比例不發給工資，亦無違反全額給付工資之義務。查原告於113年3月29日、113年9月19日原班表排定出勤時間為下午6時，惟原告均於下午6時1分打卡乙情，有原告之出勤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11、323頁），兩造既約定原告為按時計薪人員，則被告依原告因遲到而未給付勞務之時間，按比例未給付工資6元【計算式：183÷60×1×2＝6，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即屬有據。原告主張被告不當扣薪云云，難認可採。

　㈣原告請求延長工時工資2萬8,651元，有無理由？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第32條第4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伊每月休假天數為15天，被告卻常於休假日以傳送通訊軟體LINE訊息方式討論班表或交代勤務，以每日1小時、每月15小時為計算，被告應給付伊延長工時工資7萬5,837元，惟伊僅請求被告給付2萬7,000元之延長工時工資云云，並以原告與通訊軟體LINE暱稱為「101青海店」、「101文具青海店」、「101文具-會計」、「許文文」、「YILI」者間，及因已退出群組而顯示「沒有成員」之群組成員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71至213頁）、被告員工即證人乙○○之證述為據。惟查：

　⑴112年9月28日及113年5月22日延長工時工資部分：

　　有關原告請求112年9月28日延長工時工資236元部分，被告既表示同意給付（見本院卷第426頁），則原告所為此部分請求，即應允許。至有關原告請求113年5月22日延長工時工資1,415元部分，原告雖主張其於113年5月22日經被告指派至被告中清分店當神秘客，有延長工時6小時之事實云云，然觀諸原告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35頁），被告固於下午3時50分有傳送相關注意事項之訊息予原告，然原告既於下午5時57分始表示「吃飽過去」等語，足見原告應係於此後始前往中清店當神秘客，復參前開對話紀錄內容，原告於下午8時12分後所傳送訊息即未經被告人員回復，自難以原告最後傳送訊息之時間即下午9時41分作為原告最後提供勞務時間之認定，是被告辯稱原告於113年5月22日提供勞務之時間應為下午6時至下午8時20分為合理，且其同意給付原告以2.5小時計算之延長工時工資等語（見本院卷第379頁所示計算式），應為可採。則原告於113年5月22日之延長工時工資，以113年度每小時基本工資183元計算，應為641元【計算式：（183×4/3×2）＋（183×5/3×0.5）＝641，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⑵休息日延長工時工資2萬7,000元部分：

　　原告主張：伊於休假時，每日均有延長工時1小時云云，然觀諸原告提出之上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71至213頁），被告固有於非原告出勤時間傳送班表予原告確認之情事，且證人乙○○亦證稱：曾在下班時間與原告討論包括排班及工作交接事宜等語（見本院卷第343頁），然核其對話內容，應僅屬被告為安排班表所為之溝通聯繫事項，且原告亦曾傳送訊息表示：「（113年3月27日）好的明天等去公司說」、「（113年10月2日）明天跟靜確定好再問、明天再說好了聽不懂」、「（113年10月22日）今天會計休假明天我在（再）請教她因為上次講的不是這樣、請讓我好好休息謝謝」（見本院卷第71、101、129頁）等語，足見被告所傳訊息內容非請原告於時限內完成一定事務，況系爭對話紀錄中亦多為被告傳送至有多名成員之群組訊息，復經原告或其他員工回復「收到」等語以表示知悉，自難認原告有因而提供勞務之事實。則原告既未舉證除112年9月28日及113年5月22日外，有於休假日受被告指派而完成工作事項之延長工時事實，自難認原告有於休假日每日均延長工時1小時之情。是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2萬7,000元，即無理由。

　⑶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工時工資877元（計算式：236＋641＝877），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　

　㈤原告請求生理假工資補償1萬7,401元，有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勞工主張其依規定請假，自應由勞工就此對其有利之請假積極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3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剝奪伊請生理假之權利，故伊於112年度、113年度依勞工請假規則各得請休之病假天數為25日、27.5日，扣除伊已請病假4日，被告公司尚應給付伊未休病假應減半發給之工資1萬7,401元云云，惟被告辯稱：原告未曾向伊請生理假，伊亦未曾拒絕被告請生理假等語。按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3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性平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原告依前揭規定，固有請生理假之權利，且證人乙○○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原告於面試時有表示希望1個月有6至7天的生理假，我們回復是可以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40頁），足認被告亦同意原告每月可請6至7天之生理假。惟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生理假工資者，乃以原告實際已請生理假或原告已向被告提出申請但遭拒絕部分，然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前情，而逕以其預期可行使之生理假天數為請求，自難認有據。

　⒊原告雖主張：其係經被告強迫需用特別休假來休生理假，不讓其填寫請假單云云，惟參原告於113年10月24日傳送至被告群組之訊息：「因為一直被強迫用特休而不能用事假。問完台中市政府勞工局以及會計是可以使用故以事假。其實可以行使生理假及病假是可以有半薪。但怕公司同仁太累提早說用指休完全為了公司著想。沒有人願意常常請假。現在青海。該同仁已經不多我希望大家團結上班的時候好好上班…」等內容（見本院卷第135頁），可見原告明知其有生理假及病假可行使，然因體恤同仁之緣故而未使用，核與其於主張係遭被告強迫而未請生理假等情相違，已難盡信。且有關被告是否有拒絕原告請生理假乙節，原告亦曾向臺中市政府提出申訴，經臺中市政府性平會以無法確知原告是否有向被告申請生理假或因生理期需求向被告請求進行例行排休，亦無證據顯示被告有拒絕原告申請之情形為由，而認被告無違反性平法21條第1項規定之情事，有臺中市政府114年2月21日府授勞動字第1130358534號函暨所附臺中市政府性平會審定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85至389頁），則原告既未能另就其曾向被告申請生理假或其已向被告提出申請卻遭拒絕等情舉證以佐，其所為前揭主張，尚無可採。

　㈥原告請求給付遭職場霸凌之精神慰撫金5萬元，有無理由

　⒈按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又所謂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環境，或難以抗拒，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活動之進行而言。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應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有明文規定。

　⒉原告主張：被告疏於員工管理，放任員工對伊為職場罷凌，被告員工簡依莉常以「瘋子」、「101最特別之存在」、「做很久不是很厲害」、「如果哪天不合群，就連同其他人弄走你」等語（下稱系爭言論）侮辱、威脅伊，致伊因而罹患強迫症、畏懼症等身心疾病，並於113年12月19日遭被告指派4名員工與伊進行協商時，不斷以言語罷凌伊云云，並以心身美診所於113年12月3日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下稱系爭診斷證明書）及113年12月19日之錄音譯文為據（見本院卷第39、361至368頁），為經被告所否認。惟查，原告就簡依莉曾對其為系爭言論乙節，未提出相關證據以佐，已無從採認，則原告復主張其因系爭言論而受有系爭診斷證明書所載症狀云云，亦無可採。原告復主張：被告員工簡依莉、乙○○有於113年12月19日對其為言語罷凌云云，惟依證人乙○○證稱：當天有被告負責人、甲○○、簡依莉及我與原告進行協商，因原告覺得入職以來的薪資計算有問題，過程中雙方沒有共識，後來就結束了等語（見本院卷第344頁），足見兩造係就於勞資爭議調解未能達成共識事項而再次協商，且觀諸原告提出之錄音譯文，原告於談論過程中全程均有其配偶廖祿鎣陪同，簡依莉雖曾於對話過程中表示：「噓」等語，然參原告於商談過程中表示：「我想問一下為什麼我要坐在這裡被人侮辱？為什麼不法庭講就好了？為什麼他們每個人都可以兇我」、「受害者是我，我只是講話比較大聲而已，但是我在陳述我的事實為什麼一直叫我噓。我不想聽了，他們也影響到我的情緒阿，我都去看醫生了還想要怎麼樣」、原告配偶廖祿鎣亦表示：「因為你們大家那種互相這個，就是因為他講話是很大聲的」等語（見本院卷第362至363頁），可見簡依莉所為前揭言論於該談論過程中，尚難認有貶低原告之意，復衡以兩造於談論過程立場本具相當對立性，自難以意見不一而各自表述即認有霸凌之情事，則原告無法證明其遭受被告職場罷凌，其依民法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8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5萬元，即無理由。

　㈦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2年6月工資差額3,520元及延長工時工資877元，共4,397元（計算式：3,520＋877＝4,397），洵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勞動契約、勞基法第22條、第24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3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5日（見本院卷第53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爰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許仁純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